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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学会[2014]9号 

各团体会员单位、各分支机构： 

《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（2010-2020年）》公布以来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各团体会员单位及各分支机构，积极发挥学术组织的“智库”作用、主动服务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，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咨询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。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，根据2014年学会工作计划安排，为进一步聚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新实践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大力组织推进针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，扎实服务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决策、服务于高等学校教育教学领域的改革实践、服务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影响力的全面提升，学会决定面向各团体会员单位、各分支机构集体组织的研究项目，启动“十二五”科研重点课题补充立项工作。希望各组织机构加强对“十二五”科研规划一般课题全程管理的同时，积极参加重点课题的补充立项申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题范围及基本要求 

补充立项重在鼓励各会员单位和分支机构紧密联系本地区、本领域、本高校、本专业领域贯彻《教育规划纲要》精神的实际需要，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深化改革的要求，聚焦政策实施及改革实践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着力组织团队联合调研，着手建设本研究领域的基础数据库、经验案例库，切实提升调查研究的质量水平，努力形成本组织可持续研究的项目成果。要求各会员单位及分支机构，认真选取最能体现本组织系统团队研究水平、确有扎实研究基础、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项目，参加补充立项申报。 

对团体会员单位补充立项的要求是：紧密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主题，进行全面、深入、持续的专题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，努力提交能切实反映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报告。同时可重点关注以下研究领域：区域、行业、院校高等教育质量专题研究（年度）；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专题研究；区域、行业、院校优化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专题研究；区域、行业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的专题研究；区域、行业、院校高等教育现代化、信息化专题研究；区域、行业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实践的专题研究。 

对分支机构补充立项的要求是：紧密围绕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及有关政策贯彻实施效果，进行全面、深入、持续的专题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，努力提交能够切实反映本领域改革进展及成效的专题调研报告。同时可重点关注以下各项基础性工作：对本领域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重点、难点、机遇、挑战的调研；本领域的重大改革项目及措施实施成效及问题的调研；2011-2014年本领域各项法规政策文件的基本精神分析；2011-2014年本专业领域的大事要务实录；2011-2014年本专业领域改革发展概况的大数据收集；2011-2014年本专业领域改革创新的经验案例分析。 

团体会员单位的质量研究报告、分支机构的专题调研报告均可依照专题或年度进展情况展开调研，补充立项将特别考察原有调研基础、团队调研能力、相关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情况，以及可持续研究的组织保障。 

二、立项数量及资助标准 

补充立项仅面向各团体会员单位、各分支机构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的研究项目，重点考察调研专题的实践影响力、调研的组织领导能力、调研的团队协作能力、调研计划的可行性、前期研究费用保障等。每个会员单位及分支机构仅限申报一项，多组织机构协同研究、联合申报的课题不受此指标限制。 

后期评审重点考察专题调研报告是否达到统一出版水平。立项前期经费自理，经专家中期指导评议和后期评审后，择优予以奖励性资助。个别调研内容或研究结论不宜公开，而确能提供内部咨询参考的调研报告，同样可以获得奖励资助。本年度拟资助能提交高质量研究报告的研究项目10-30项，每项资助3-8万元，在专题调研报告评审通过后拨付。 

三、成果要求及完成时间
　　补充立项最终成果以“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专题研究报告”加专题名称副标题的形式体现。报告要求能凸显改革政策实施效果分析、政策调整意见建议、调查访谈记录整理、基础数据收集整理等实证研究环节，并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实践参考价值。 

补充立项课题研究应在2年内完成，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计算。建议报告文字简明精练，篇幅在5-15万字为宜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课题研究成果，具有优先使用权，并负责最终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。 

四、申报条件及管理事项 

补充立项课题申报必须以各团体会员单位及各分支机构名义申请。要求课题申报单位能切实组建起协同合作的研究团队，团队成员尽量体现决策、实践和研究者共同参与的广泛代表性。课题负责人需具备主持省部级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，能够真正承担领导调研和组织研究的责任。 

学会秘书处将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做好课题申报、开题审核、中期检查、成果评鉴等方面服务工作。申报工作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，申报截止日期为5月20日。 

课题申报单位需填写立项申报书一式三份，申报书可从“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”（www.hie.edu.cn）下载。申报单位在提交纸质版课题立项书的同时，还需将电子版发送至学会学术部邮箱（xueshubu@moe.edu.cn）。 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　　联系人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学术部高晓杰； 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403室； 

邮政编码：100082； 

联系电话：010-59893290　010-66097728； 

传真电话：010-59893296。　 

  

附件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“十二五”科研规划重点课题补充立项申报书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         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014年4月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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